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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服务需求

1、主要服务范围包含但不限于：城区范围内的城乡结合部、城乡结合部、背街

小巷、城市道路、河流湖泊及沿岸、下水道、公园、广场、河堤、水体、垃圾堆放

点、公共绿化带、蚊虫孳生水体、苍蝇孳生地的公共外环境区域。

2、目标

根据卫生城市病媒生物防制达标考核要求，结合上述范围的基本概况，确保区

域范围内的病媒生物密度标准达到国家标准，顺利通过卫生城市创建的病媒生物防

制项目考核。

3、项目实施要求：

1.本地和孳生地调查：为科学有效制订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计划，切合实际有效

开展相关综合防治工作，在开始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消杀工作之前必须先开展以上范

围病媒生物密度和孳生地调查，在消杀过程中自评防治效果，并依据评估情况进行

及时纠偏，确保综合防制效果。同时形成病媒生物防制台账资料，收集归档。

2.消杀范围：城区范围内的城乡结合部、城乡结合部、背街小巷、城市道路、

河流湖泊及沿岸、下水道、公园、广场、河堤、水体、垃圾堆放点、公共绿化带、

蚊虫孳生水体、苍蝇孳生地的公共外环境区域。

3.病媒生物防制作业要求：

（1）落实建成区域的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工作，确保按计划在各区域进行

全方位的灭鼠、灭蚊、灭蝇、灭蟑螂作业，确保达到国家标准。

（2）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综合防治”的消杀方针，确保使用国家规定或爱卫会认

定和推荐的药物。对病媒生物防制药物建立进出登记台账，并取得“三证（产品农

药登记证、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证书、企业执行标准证书）”。病媒生物防

制作业时要注意安全用药，废弃药物及死鼠等要妥善处理，防止污染。

（3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人员需经培训后持证上岗，按照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法

规标准，规范操作。作业时必须统一服装、统一标准，做到安全作业、文明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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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做好每次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记录，登记时间、处理位置、用药量等数据，

并拍摄现场照片。

（5）在创卫调研、暗访和明查期间，根据通知对重点病媒生物防制和突击治理

工作。

（6）合同期间应配合创卫办组织的大规模环境整治行动，在行动前或突击、应

急检查前配合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。

4.服务内容和要求：

在服务区域内全面开展病媒生物防制，投放灭鼠药饵，开展蚊、蝇、蟑的药物

消杀，包括喷洒灭蚊蝇药物，下水道灭蟑螂，道路两侧灭蚊、蝇、公共区域积水等

水体灭蚊子孑、垃圾等孳生地灭蝇幼虫。按相关要求布放灭鼠毒饵站。毒饵站应根

据孳生地调查设置在有鼠迹、位置隐蔽、人员稀少、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沿墙等位置

布放，在主次街路、人行道等人员集中的地方布放时应慎重；布放毒饵站时应张贴

醒目警示标志，毒饵施放应准确到位防止人、畜、禽、鸟等误食误服。

开展城区公共外环境场所灭鼠：根据鼠类生活习性，以少量多堆及“三饱和，

二个到位”原则进行全面饱和投放，并不断观察老鼠的摄食情况，以吃多少补多少，

吃完加倍补放的原则及时补药。对县城区约为 30.78 平方公里的公园、广场、公共

绿地、背街小巷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、无物业管理小区、垃圾堆放点、小型水体、

老旧社区的卫生死角等公共外环境场所开展灭鼠。要求按实际施药面积投放，每 15

平方米投放 2 堆，每堆投放 25 克，及按鼠药 70%盗食率的三次饱和的原则投放，每

年≥3次，每次不少于 15 天。

开展城区公共外环境场所蚊蝇蟑螂的消杀：对县城区约为 30.78 平方公里的公

园、广场、公共绿地、背街小巷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、无物业管理小区、垃圾堆

放点、小型水体、老旧社区等公共区域外环境场所的蚊、蝇、蟑螂开展化学治理。

要求按实际施药面积投放，每平方米喷洒消杀品原药 2ml（要求在使用中原药与兑

水的稀释比例为 1:50），每年≥3次，每次不少于 15 天。

5.相关服务标准：

（1）病媒生物防制质量标准

监测标准：《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3796-2009）病媒生物密度监测

方法蝇类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3797-2009）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

蚊虫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3798-2009）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鼠类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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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3795-2009）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蜚蠊》。

控制水平标准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7773-2011）病媒生物密度

控制水平蜚蠊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7772-2011）病媒生物密度控制

水平蝇类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7771-2011）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

蚊虫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（GB/T27770-2011）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鼠类》。

（2）蚊、蝇消杀：孳生地投放灭幼药剂，重点部位及害虫栖息场所进行药物滞

留喷洒和空间喷雾，药品均采用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使用的高效低毒卫生杀虫药剂；

宣传并指导相关村民和居民做好防蚊、防蝇工作，消除孳生地，做到重点区域重点

监控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的施工原则。

（3）投放：灭鼠药械统一投放，进行多轮统一投药，即：灭鼠重点区域为老鼠

活动和容易孳生栖息的地点等作为灭鼠防鼠工作重点，原则上投药必须投入固定鼠

穴、毒鼠屋或相对隐蔽的区域和地点，选用药物为第二代抗凝血剂灭鼠毒饵，确保

安全高效，严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灭鼠药物，并将加大对服务范围内各单位、各

居民区人员的宣传介绍，提供药物保障和 24 小时的技术支撑。

（4）下水道的灭蟑：害虫侵犯点需进行下水道的灭蟑工作，药品采用国家相关

部门批准使用的卫生杀虫药剂；这些街道四害孳生的点主要是下水道及周边、公共

绿化带及周边等。

注：病媒生物防制范围标准除应遵循上述标准外，尚应符合国家、行业与地方

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在履约服务期间相关标准规范如有更新的，按最新标准执行。

6.病媒生物防制项目人员、设备配置基础要求：

（1）病媒生物防制项目人员配置表

序号 岗位 人数 备注

1 负责人 1人 负责全面工作

2 组长 2人 负责小组安排、指导和参与日常施工工作

3 施工员 14 人 负责现场作业

4 技术巡查员 1人 负责巡查、监督、监测记录工作

合计 18 人
响应文件中提供拟派技术人员清单，未提供

或提供不全或提供无效者作无效响应处理。

高级技术能力专业人员≥3人、中级技术能力专业人员≥5人、初级技术能力专业人员

≥5人。

（2）本项目可按以下药品选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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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药品名称 药品有效成分 剂型 防治对象 药物用途

1
烯炳.氯菊酯

水乳剂
≥12%烯炳.氯菊酯 水乳剂 蚊、蝇、蟑螂

室内外环境超低容

量空间处理用药

2 高氯.毒死蜱 ≥12%高氯.毒死蜱 乳油 蚊蝇蟑螂 室外各类环境使用

3 高效氟氯氰菊酯
≥7.5%高效氟氯氰

菊酯
悬浮剂 蚊、蝇、蟑螂 室内外灭蚊、蝇蟑用药

4 溴敌隆 ≥0.005%溴敌隆 毒饵 老鼠
灭鼠药物，各类环境使

用

5
杀虫热雾剂

≥2%（右旋反式氯丙

炔菊酯.残杀威）
热雾剂 蚊、蝇、蟑螂

下水道热烟雾处理蟑螂

用药、绿化热烟雾处理

用药

6
5%吡丙醚倍硫

磷颗粒剂

≥5%吡丙醚倍硫磷

颗粒剂
颗粒剂 蚊蚴 灭蚊蚴药物

7
氯氟醚菊酯氯菊

酯

≥10%氯氟醚菊酯氯

菊酯
水乳剂 蚊蝇 室外各类环境使用

8 杀虫热雾剂
≥1%高效氯氰菊酯.

四氟苯菊酯
热雾剂 蚊、蝇、蟑螂

下水道热烟雾处理蟑螂

用药、绿化热烟雾处理

用药

9 氟鼠灵 ≥0.005%氟鼠灵 毒饵 老鼠
灭鼠药物，各类环境使

用

（3）本项目履约服务期间所配备使用设备：

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

1 超微粒雾化喷雾器 8台

2 背负式超低容量喷雾器 4台

3 背负式喷雾器 4台

4 热烟雾机 4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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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车载式喷雾机 1台

6 工程服务车 4辆

7 其他设备 1批

响应文件中提供拟投入设备清单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全或提供无效者作无效响应处

理。

备注：履约服务期间，采购人可根据履约服务时间情况要求成交供应商在上述

的基础要求上提出更符合实际的要求，包含但不限于：专业技术人员的增加、更有

效的药剂和设备配备等，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按其执行（响应文件中提供上述“备

注”要求承诺函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全或提供无效者作无效响应处理）。

7.用药要求：成交供应商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，不得使用国家禁用的药物，

并须确保药物来源和质量正当可靠。使用的药物和器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要

求，达到“科学、安全、高效、环保”。为保证用药质量，确保创卫工作顺利进行，

使用药物按要求选用，使用的药品应有药品三证（农业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，农药

生产批准证书或农药生产许可证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标准）。

8.灭鼠毒饵站要求：

（1）灭鼠毒饵站：陶瓷毒饵站表面上釉，长 30cm，高 10cm，宽 10cm，毒饵站

外表面应有彩色的警示标识。毒饵站应按合同约定足量投放，且合同约定量为暂估

数量，以投放区域实际需求量为准，并及时对遗失、损坏的毒饵站进行补充，保证

毒饵站的总量。

（2)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灭鼠服务，毒饵投放覆盖率、到位率、饱和率及灭效均

≥80%；

（3）毒饵施放应准确到位防止人、畜、禽、鸟等误食误服。保证作业安全、规

范，无责任事故发生。

4、其他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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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人员需经培训后持证上岗，按照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法

规标准，规范操作。作业时必须统一服装、统一标准，做到安全作业、文明作业。

（2）做好每次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记录，包括但限于登记时间、处理位置、用

药量等数据，并拍摄现场照片。

（3）在创卫调研、暗访和明查期间，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迅速做好重点病媒生

物防制和突击治理工作。

（4）服务期间应配合创卫办组织的大规模环境整治行动，在行动前或突击、应

急检查前配合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。

（5）根据采购人要求按时保质安排业务精通、言语表达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员

对相关单位和人员开展病媒生物防制的授课培训与技术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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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商务要求

1、所属行业为：其他未列明行业。

2、现场勘察：本项目不组织踏勘现场，各响应供应商应自行了解

项目现场实际情况。

3、各响应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各项因素。采用全包干形式，即业务

包干、经费包干。采购单位将城区的公共外环境场所等的病媒生物防制

相应经费交给成交供应商，成交供应商按采购单位的管理要求和标准组

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，并接受采购单位的指导、监督、抽查、考核。

在履约服务期间因城市建设、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变等情况，履约服务期

间带来的履约服务范围增加、病媒生物种类增加等情形，采购人将根据

实际情况（包含但不限于：原有防制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、原有

防制药剂不满足实际情况的调整等）对项目作出适当调整，成交供应商

须无条件按其调整内容执行，其费用包含在本预算中，不再另行增加，

确保县城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。

4、各响应供应商应对本项目所涉及服务地点范围、服务主要内容

等进行了解，针对本项目提供相关专业技术服务方案（方案内容包含不

限于：质量管理措施方案、病媒生物防制监测方案、病媒生物防制技术

方案、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流程方案等），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和采购

目标的实现。

5、履行服务期限：自《中标通知书》发出之日起二十日内签订合

同，接采购人通知后 7个工作日内将服务人员及相关设施设备安排进场

履约服务。

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内，服务期间每年需开展≥3个阶

段的大面积防治，即：暂定为春季 4-5 月，夏季 6-9 月，秋季 10-11 月

的灭鼠蚊蝇、蟑螂工作，其间要完成城区的公共外环境场所开展病媒生

物防治工作并确保质量。

履行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响应时效：服务期限内，成交供应商应具备紧急供应服务方案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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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采购人紧急通知后及时响应，应在 12 小时内安排技术服务人员到

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提供服务。

6、付款方式：按采购人要求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工作，按照采购人

的相关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城区的病媒生物防治工作，确保防治效果。每

年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完成并通过验收后 45 天内无特殊情况下支付该年

度服务费用。

7、服务期限内，应做好消杀工作的安全和用药安全，在履约服务

期间因消杀工作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，由成交供应商负全责，

承担所有的损失和赔偿。

8、消杀服务质量监管及处罚：

①：总的质量要求：成交供应商确保服务外包区域鼠蚊蝇蟑密度常

态化控制在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标准范围内，确保达到

国家、省、市卫生城市创建检查标准。

具体质量要求：在合同期内服务外包区域内鼠蚊蝇蟑密度控制达不

到国家标准，扣除总服务外包服务费的 1%，并重新开展消杀，直至达到

国家标准为止。服务外包区域发现主要问题服务人员立即整改，开展消

杀防治，直至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为止。在整个服务外包服务期间内，

对以下情况进行约定：发生市级以上新闻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，或省

市提出书面批评的，每发生一起扣除服务外包服务总经费的 1%。

②药品安全使用管理：发现成交供应商使用违禁药品或未经采购人

批准擅自使用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关系，并拒付服务外包费，造成后

果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药品储存、分发、使用、回收制度和出入

库登记，药品消杀记录制度不落实，药械使用不科学、不规范，消杀人

员防护不到位，每发生一例施药和消杀人员安全事故的扣除 1000 元服

务外包费。因施药问题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，由成交供应商

负全部责任，承担所有的损失和赔偿。

9、验收：

1.验收：分批次据实验收。当成交供应商完成每期病媒防治服务后

开始对该期服务效果进行验收。由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当期次病媒

防治服务成果验收，采购人根据《采购文件》规定、成交供应商《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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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》承诺、《合同》条款内容、服务现场实际情况和成交供应商提供

的实际服务情况，编写验收方案，组织开展该期服务验收工作（若国家

卫生县验收评估专家组或市级以上爱卫部门认为此项工作不达标，则视

为验收不合格）。

验收不合格的情形包含但不限于：（1）国家卫生县验收评估专家

组或市级以上爱卫部门认为此项工作不达标的；（2）采购人验收期间

发现成交供应商履约服务不符合相关承诺事项的；（3）出现安全事故

的。最终履约服务是否合格以国家卫生县验收评估专家组或市级以上爱

卫部门的认定为准。

2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：验收如出现不合格的，采购人将下达《整改

通知书》要求成交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到位，初步验收出现 3

次及以上整改不到位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并保留追究法律

责任的权利。

3.验收标准：确保县城建成区鼠、蚊、蝇、蟑螂的密度达到国家病

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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